
全省 30 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清单 

（2017 年 4 季度-1） 

企业名称 行政区 监测点名称 监测日期 监测项目名称 
监测指标浓

度(mg/m3) 

排放标准限

值(mg/m3) 

排放单

位 

是否达

标 

超标倍

数 
备注 

云南华电昆明发

电有限公司 
安宁市 

1#机组脱硫塔出

口 
2017/7/10 

烟尘 19.1 30 mg/m3 是   

二氧化硫 57 200 mg/m3 是   

氮氧化物 77 100 mg/m3 是   

汞 <0.0025 0.03 mg/m3 是   

林格曼黑度 <1 1 级 是   

国电阳宗海发电

有限公司 

阳宗海风

景名胜区 
4#机组脱硫出口 2017/7/11  

烟尘 47.3 30 mg/m3 否 0.6    

汞 0.022 0.03 mg/m3 是     

二氧化硫 129 200 mg/m3 是     

氮氧化物 84 100 mg/m3 是   

注：1、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国家新的排放标准，二氧化硫排放限值由原标准的 400mg/m3、1200mg/m3 提升到 200mg/m3，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由原 

标准的 450mg/m3、650mg/m3、1100mg/m3 提升到 200mg/m3、100mg/m3，烟尘排放限值由原标准 200mg/m3、50mg/m3 提升到 30mg/m3。 

    2、其余剩下 30万机组因停产或不具备监测条件未开展监督性监测。 

 


